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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租賃、水產養殖分簽情形 參考使用) 

太陽光電『漁電共生』-魚塭場域土地租賃契約書第二租約 

合約編號二 

參考契約條款 

(可依個案情形調整各條款內容) 

 

甲方：«魚塭土地所有權人» 

立契約書人 乙方：«光電電業商» 

茲乙方擬於甲方所有之魚塭場域（下簡稱魚塭）辦理「漁電共生」型式光電

設置經營並從事水產養殖，經甲乙方雙方同意訂立本租賃契約（以下稱本契

約）並同意遵守下列條款： 

第一條 土地使用標的範圍：  

一、租賃標的：詳土地所有權狀，見附件一。共計ＯＯＯ公頃。 

二、使用範圍：全部。 

三、承租用途及目的：於標的範圍內辦理「漁電共生」型式光電設置經營並

從事水產養殖。以漁電共存方式，並依據「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

許使用審查辦法」、「電業法」及「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等

相關規定，利用太陽能發電等再生能源發電系統結合型式，維持養殖持

續並設置及營運再生能源發電系統及其周邊相關系統、設施及設備等。

（以下稱本系統） 

第二條 租賃期間 

一、 租賃期間：本租約之租賃期間係自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

購電計價起始日起，開始起算 20 年。乙方同意於台電購電計價起始日

後之ＯＯ個工作日內，以書面檢附相關函文影本向甲方確認台電購電

計價起始日。 

二、 乙方於當期租賃期間內未重大違反契約且有意繼續使用者，應於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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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滿 3 個月前，以書面向甲方通知續約，甲方同意乙方有權於本契約

租賃期間屆滿時，優先於其他有意承租者在具同等條件下可優先承租

租賃標的權利。經雙方書面同意，得依當時公平市場價格協議調整租

金。 

第三條 租金 

一、本契約租金：年租金為每公頃ＯＯＯ元(未稅)。租金給付方式以每ＯＯ

為一期。 

二、自台電購電計價起始日起至完成 20年租約，乙方應按下列方式支付： 

（一）第一期支付日應於本契約第二條第一項所定，甲乙雙方確認台電

購電計價起始日起ＯＯ日內支付。其餘給付時間：約定按Ｏ月為一

期給付者，乙方應給付期限為於該期首月之ＯＯ日前；約定按年給

付者，乙方應給付期限為每年ＯＯ月ＯＯ日前。 

（二）給付方式為以現金、即期支票或匯款方式，支付予甲方、甲方指

定之代理人或指定金融機構帳戶。 

（三）如各期租金所占實際期間不滿一期收費期間，則該期租金應依實

際日數按比例計算。 

三、本契約所載租金金額均係不含營業稅。如本契約租金適用營業稅，該營

業稅應外加，並由乙方負擔。 

四、如乙方未於前揭期間內給付租金或權利金，每遲延一日，應按未繳當期

租金或權利金總額之年利率百分之五給付甲方遲延違約金。 

第四條 甲方應盡義務 

一、 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甲方應向乙方聲明與保證下列事項： 

(一) 自本契約簽署日及於整個租賃期間內甲方對租賃標的始終享有完

整之所有權，且有處分、管理及收益租賃標的之全部權利。 

(二) 除已載明於附件一之說明外，租賃標的上、下並無任何他項權利、

抵押、限制、妨礙或負擔（以下合稱「既存抵押權」）。 

(三) 於本契約簽署日，租賃標的並未有越界或被鄰地越界使用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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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政府機關對於租賃標的並無甲方已知或已公開之徵收規劃。 

二、於本契約簽署後，甲方承諾本於誠信遵守本契約並協助乙方取得裝設及

營運本系統所需之一切執照、許可及同意文件。 

三、為本契約之目的，甲方同意協助簽署並出具乙方所需之文件資料，並授

權乙方或其指定之代理人代理甲方辦理或簽署取得本系統許可之相關

文件，乙方應於辦理或簽署文件前通知甲方，甲方非有正當理由，不得

撤回授權。為取得本系統許可所需支出之一切費用，由乙方負擔。 

四、本契約簽署後ＯＯ日內，甲方應以書面通知租賃標的之既存抵押權人，

並副本通知乙方。通知應表明本系統對租賃標的而言係具獨立性且可

分離之動產，既存抵押權對於本系統無任何效力。並取得既存抵押權人

之書面同意。(抵押權人同意書格式如附件二) 

五、租賃標的如因更正、分割或重測等，致所有權標示有變更時，甲方應立

即將變更結果以書面通知乙方。 

第五條 乙方應盡義務 

一、 本契約所設置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應評估實際租賃標的狀況，限定選

用本契約附件三所列之 3 種設置型式。（型式示意圖及系統規格要求見

本契約附件三） 

二、 施工要求 

(一) 乙方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之規劃設計、施工安裝及工業安全衛生

管理，與該系統竣工後之運轉維護、系統安全管理、太陽光電發電

系統所致人員傷亡等概由乙方負責，與甲方無涉。如致甲方受損害

者，應對甲方負損害賠償責任。 

(二) 乙方於設置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前，需與甲方、現於租賃標的養殖

者及相關鄰近第三人進行施工說明與溝通，如因施工需改變慣有出

入路線，應提供安全替代動線及標示指引。如因前列事項致第三人

遭受損害，應予以賠償。如致甲方因此遭第三人主張侵害權利時，

乙方應協助甲方為必要之答辯及提供相關資料，並負擔甲方因此所

生之訴訟費用、律師費用及其他相關費用。 

三、如因本系統而產生之土壤汙染(包含重金屬、化學藥劑等)，乙方必須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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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處理復原，但如經第三方公正單位證實污染嚴重導致無法生產，乙方

必須以公告現值或市價(擇高取之)之 2 倍買回甲方因此受污染土地或賠

償土地污染所造之土地損失。買回土地或賠償損失之選擇，以甲方意見

為主。 

四、本契約生效後，乙方如將本系統辦理抵押、質權等擔保物權設定，應於

完成設定後ＯＯ日內以書面通知甲方。 

第六條 雙方約定事項 

一、於本契約租賃期間內，甲乙雙方所進行之建設均符合國內環保要求，不

對土地造成破壞性汙染。本系統之系統效能監測、發電量統計、品質確

保及性能維護，由乙方自行負責。 

二、為達到本契約之目的及符合漁電共生相關法規之要求，甲方同意就租賃

標的土地乙方得轉租、與第三人訂立水產養殖使用、管理等相關契約，

惟租賃標的使用應依法為之，不得非法使用。 

三、乙方因架設、維護、修護及清潔本系統所需之水、電等公用事業費用，

應由乙方於接獲甲方提供由單獨水、電錶計費之憑證後 OO日內，向甲

方支付。 

第七條 本系統所有權 

一、本系統之所有權屬乙方單獨所有，甲方無權將本系統租賃、出售或處分

予第三人。 

二、未經乙方書面同意，甲方不得操作本系統，亦不得進行影響本系統建置、

營運或發電效率之行為。甲方如有違反，應賠償乙方因此所受損害。 

三、甲方之債權人如對本系統聲請保全程序、強制執行或其他不利於乙方之

處分時，甲方應立即以書面通知乙方，並向法院提出異議，說明本系統

非屬甲方所有。 

四、契約雙方瞭解並同意，乙方裝設於租賃標的上之本系統係動產，並非附

加或附屬於租賃標的之一部，乙方得隨時移除之。 

五、甲方負有保持租賃標的符合乙方需求目的狀態之義務，如擬於租賃標的

內、外裝設或建造其他設施或建物而有影響本系統或本系統安全或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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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之虞者，應事先與乙方協商，並取得乙方書面同意後始得為之。 

第八條 權利移轉 

一、 乙方基於營業必要，得將本系統租賃、出售或處分予第三人或關係企

業（移轉對象不得為非法營利機構），其受讓人應出具書面同意文件，

同意繼受乙方於本契約規定之一切權利義務並繼續履約。甲方於乙方

通知轉讓合約時，並應配合辦理相關事項。該租賃、出售或處分不得影

響甲方於本契約下收取各項租金及費用之權利。 

二、本契約簽署後，甲方如出售、轉讓或處分租賃標的權利之一部或全部，

其受讓人應出具書面同意文件。同意繼受甲方於本契約規定之一切權

利義務並繼續履約。乙方於甲方通知轉讓合約時，並應配合辦理相關事

項。不得影響乙方於本契約下之任何權利。 

三、雙方瞭解並同意，於本契約簽署公證後，如租賃標的遭法院拍賣、出售、

轉讓或處分予第三人時，甲方應向法院或受讓人聲明並註明需繼受本

租賃契約之權利義務，由乙方繼續承租，受讓人不得異議。受讓人如因

繼承而取得租賃標的之權利者，亦同。 

四、乙方之優先購買權 

(一) 如甲方擬轉讓、出售或處分租賃標的或任何第三人擬受讓或購買租

賃標的，甲方應立即以書面通知乙方（以下稱「出售通知」），並將

轉讓、出售或處分租賃標的之條件（包括價款及其他重要條件）一

併通知乙方。（於第三人出價購買租賃標的之情形，甲方應將第三人

提出之購買條件，包括購買價款及其他重要條件，通知乙方）（甲方

與第三人之轉讓、出售、處分或購買租賃標的之條件，以下合稱「出

售條件」）。 

(二) 乙方收受出售通知時之處理: 

1. 乙方如於收到出售通知後 30個營業日內（以下稱「提案期限」），

以書面提出與出售條件優於或相等之提案予甲方（以下稱「乙方

提案」），甲方應將租賃標的依乙方提案出售予乙方，並與乙方於

15個營業日內簽訂相關買賣合約。 

2. 乙方於如未於提案期限內提出乙方提案，甲方得將租賃標的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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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第三人。惟於甲方將租賃標的辦理過戶前，甲方應偕同該第三

人簽訂使該第三人承擔本契約甲方地位之三方轉讓契約，並將該

三方轉讓契約公證（公證費用全數由甲方負擔），由該第三人承諾

於受讓租賃標的後，依本契約繼續向乙方履行義務，乙方併得依

本契約對該第三人直接行使權利。為免疑義，每次甲方擬轉讓、

出售或處分租賃標的或第三人擬受讓或購買租賃標的時，甲方均

應對乙方踐行本項義務。 

五、除甲方已完全履行上列第三、第四項約定義務情形外，未經乙方事前書

面同意，除遭法院拍賣外，甲方不得將其於本契約下權利義務之一部或

全部轉讓予任何第三人。 

六. 乙方於履行本契約期間，若需將其於本契約項下之權利或義務移轉予

第三人，應事先通知甲方及丙方並取得甲方同意後方得為之。經甲方同

意後，乙方應召集甲方與第三人協商，簽訂權利移轉契約並完成手續。

乙方之轉讓或處分不得影響甲方依本契約享有之權利。 

七. 甲、乙雙方洽商權利移轉事宜時，其契約之訂定、解釋及履行，均不得

違反法律規定及公序良俗。 

第九條 租賃標的修繕 

一、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含天然災害)致租賃標的受有任何損害，由乙方

負修繕或損害賠償之責。乙方若未在甲方通知之後合理期限內依前項規

定辦理，甲方得自行僱工修理之，所需費用由乙方負擔。 

二、如由甲方所造成之事由(天然災害除外)，致租賃標的或與租賃標的有關

之道路、排水及其他附屬設施有毀損或損害時，甲方應負責修繕或復原。

甲方若未主動或未在乙方通知後之合理期限內修繕，乙方得自行僱工修

理之，所需費用由甲方負擔。若因前揭因素導致租賃標的全部或部份無

法供乙方使用者，乙方得於租賃標的無法依約完全利用期間停付或減付

應付之租金。 

第十條 終止及違約處罰 

一、甲方終止權： 

如有下列情事之一，甲方得以書面通知乙方終止本契約，乙方應負損害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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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責任： 

(一) 非由甲方所造成之事由，乙方積欠租金累積達兩個月，且未於甲方

以書面催告限期內支付。 

(二) 乙方違反或不履行本契約任何條款，且未於甲方以書面催告限期內

改正。 

(三) 乙方將本系統租賃、出售或處分予第三人或乙方之關係企業，該受

讓人未出具書面同意繼受乙方於本契約規定之一切權利義務並繼

續履約，且經甲方限期催告仍未出具者。 

二、乙方終止權： 

(一) 若於本契約簽署日起ＯＯ年內，乙方發現租賃標的不符合其使用需

求，或因政府再生能源政策改變致乙方評估後認為難以繼續於租

賃標的上營運本系統，乙方得以書面終止本契約，惟仍應支付當期

之全數租金。 

(二) 於本契約簽署後，如乙方與台電公司間之購售電合約因任何理由終

止，乙方得以書面終止本契約，惟仍應支付當期之全數租金。 

(三) 乙方終止權，如有下列情事之一，乙方得以書面通知甲方終止本契

約，除下列 3、4、5之情形外，甲方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1. 甲方違反或不履行本契約任何條款，且未於乙方以書面催告限

期內改正。 

2. 甲方之抵押權人申請拍賣受抵押之租賃標的，如影響乙方於本

契約之相關權益時，乙方有權立即終止本契約。 

3. 法令變更或限制導致乙方無法使用租賃標的。 

4. 因天災、不可抗力事件（包括天災及停水停電）或非因甲方所

造成之事由，導致租賃標的發生損害或毀損，使乙方無法或難

以繼續使用全部租賃標的或其重要部份。如損害為乙方造成者，

乙方應賠償甲方因本契約終止或無法完全履約之損害。 

5. 如遇政府機關徵收、都市計畫或其他政策變更等事項，甲方應

立即以書面通知乙方，乙方有權立即終止本契約，或乙方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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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本契約，甲方因此所受與本系統相關之補償或利益，應由

甲方行使後轉讓給乙方。 

三、如本契約由於甲方所造成之事由而終止，甲方應立即將未到期租金退還

乙方，並負損害賠償責任（包括但不限於乙方已支出本系統申請、採購

系統之相關成本與費用等）。 

四、如本契約租賃期間屆滿或因本條所定事由而終止本契約者，乙方應於契

約終止後三個月內，拆除本系統，除另有協議外，依土地點交當時狀態

回復原狀返還，拆除費用由乙方負擔，甲方同意給予必要之協助；如乙

方未於期限內拆除，甲方得將自行雇工拆除之費用連同改正通知送達乙

方，定相當之期限命乙方改正，並得向乙方請求清除費用及清除期間按

日計算之租金。如甲方另受有損害，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五、因本條第二項第（三）款所生之契約終止情形，甲乙方得另定拆除系統

期限，不受三個月期間限制。 

六、本契約期間屆滿或終止時，如有租金溢付之情形，甲方應於本契約租賃

期間屆滿或終止後 ＯＯ日內，將溢付金額返還乙方。 

第十一條 其他約定事項 

一、租賃標的之地價稅與其他不動產稅捐及租金收益（例如：租金所得稅及

健保補充保費）等稅費，概由甲方負擔。就本系統發電收益之一切稅費，

概由乙方自行負擔。 

二、本契約租賃期間屆滿或終止時，乙方應依本契約將未付之費用，向甲方

結清。 

三、本契約應經公證，公證費用由乙方負擔。應受強制執行事項，詳見公證

書。 

四、租賃標的如遭法院假扣押或假處分，甲方應於收到法院通知後ＯＯ日內

告知乙方。甲方違反上開通知義務致乙方受有損害者，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 

五、任一方應於接獲與租賃標的相關之（不論是否已正式提出）請求或主張

後ＯＯ日內，以書面通知對方該等請求或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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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任一方應對本契約及任何因履行本契約而知悉之對方文件或機密資訊

（以下合稱「機密資訊」）予以保密。未經對方事前書面同意，不得將機

密資訊揭露予任何第三人。 

七、雙方相互間之通知，應以書面為之，並以本契約所載地址為準，其後如

有變更未經書面通知他方，致無法送達或拒收者，以郵局第一次投遞日

期視為合法送達日期。 

第十二條 獨立有效性 

如本契約內任一條款如對任何人或事之適用係屬無效或無法執行者，本契

約之其他部分，或該條款對前述無效或無法執行之人或事以外之適用，不

因此受影響。 

第十三條 契約生效及修訂 

一、本契約於雙方簽署並公證日起生效。除雙方以書面簽署外，任何對於本

契約條款之修訂、變更或改變，均不生效力。 

二、本契約條款之修訂、變更或改變，經雙方以書面簽署後始生效力，且視

為本契約之一部分，並記載於「變更記事」欄。 

第十四條 準據法與爭議調處 

一、本契約之簽訂、履行及解釋悉依中華民國法令規定。 

二、任何與本契約相關或產生之爭議，雙方應先本於善意協商解決。若爭議

無法經由協商解決，雙方同意以租賃標的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調解

委員會進行調解。如涉訴訟者，雙方同意以臺灣ＯＯ地方法院(建議為

租賃標的所在地)為管轄法院。 

第十五條 契約收執 

本契約正本壹式參份，經雙方及公證人簽署後，各執正本壹份為憑。 

 

立契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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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方： 

身份證字號：«身分證字號» 

地 址：«住址» 

電 話：«連絡電話» 

 

 

乙 方： 

代 表 人： 

統 一 編 號 ： 

地 址：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__ 

  



11 
 

附件一 租賃標的土地所有權狀清冊及影本 

 

序號 土地所有權

狀編號 

地號 既有設定其他負擔說明 

（是否已設定抵押權、地役權等

物上權利及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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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抵押權人同意書(參考格式)（可依個案情形調整內容） 

 

本行獲知貴公司近期擬與【甲 方 姓 名 及 身 分 證 字 號】簽署兩份租賃合約（合

稱「租賃合約」）以承租所有位於[    地址及土地地號  ]之土地（「租賃標的」）， 

用於安裝及經營再生能源發電系統。本行在此同意該租賃合約。 

 

鑒於 【甲 方 姓 名或 提供設定土地之人 】於【 】日將上述租賃標的設定抵押權予

本行，收文號【    】，抵押期限至【 】年【 】月【 】日。故此，本行對租賃標的

享有抵押權。 

如 【甲 方 姓 名或 提供設定土地之人】未能履行其抵押權合約下之義務，本行同意

依民法相關規定協商辦理不除去租賃事宜。且於本行實行抵押權後，茲以書面通知貴

公司，並將處分租賃標的之條件(包含價款及其他重要條件)一併通知貴公司，由【乙

方】公司自行向法院提出優先承購權。 

 

 

此致 

XXX 股份有限公司 

 

 

 

（抵押權人公司／銀行大、小章用印） 

 

 

 

 

 

 

 

 

抵押權人：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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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太陽光電系統設置型式及規格要求 

（一）立柱型：  

1. 立柱型示意圖 

 

 

 

 

 

 

 

 

 

 

2. 立柱型俯視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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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規格要求 

項目 建議結構規格 

柱高 

考量整地機械作業空間，設置柱高起算點為太陽能板下緣

算起建議至少達 3 公尺，且太陽能板下緣高程應高於 50 

年重現期之暴潮水位。 

斜率 斜率建議以 6到 8度範圍內為佳。 

結構跨距 

考量蓄水池可能改作養殖之用，應以養殖實務作為結構跨

距設置原則，考量允許機具進入池內進行捕撈作業，並考

量整地機械作業空間，結構柱設置間距應保持適當距離，

並以不影響漁獲採收作業及陽光照射魚塭水體、池水生態、

水中溶氧及養殖收益等為原則。 

支撐架與連結

主件設計 

應符合「建築物耐風設計規範及解說」之規定，在 32.5公

尺/秒以下地區者，須採用 32.5 公尺/秒之平均風速作為基

本設計風速，另若高於 32.5公尺/秒地區者，須採用各地區

之平均風速作為基本設計風速，並考量陣風反應因子（G）。 

支撐架金屬基

材耐蝕性能 

若採用鋼構基材，應為一般結構用鋼材（如 ASTMA709、

ASTMA36、A572 等）或冷軋鋼構材外加表面防蝕處理，

或耐候鋼材（如 ASTMA588，CNS4620，JISG3114等）。 

鋼構基材表面處理，須以設置地點符合 ISO9223之腐蝕環

境分類等級，符合當地大氣、海水腐蝕環境條件等級處理

基準，並施以抗腐蝕性能之表面處理如塗裝、金屬鍍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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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浮筏型：浮筏型係與傳統水面型系統相同，但須提出養殖收成捕

撈之可行方案，以及浮臺錨定方式。  

1. 浮筏型示意圖 

 

2. 浮筏型俯視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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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規格要求 

項目 結構規格 

浮臺材質 應採用高密度聚乙烯(HighDensityPolyethylene,HDPE)材料。 

結構分析 錨碇結構設計需輔以風洞實驗數據進行載重計算與分析。 

支撐架與連結

主件設計 

應符合「建築物耐風設計規範及解說」之規定，在 32.5公尺/

秒以下地區者，須採用 32.5公尺/秒之平均風速作為基本設計

風速，另若高於 32.5公尺/秒地區者，須採用各地區之平均風

速作為基本設計風速，並考量陣風反應因子（G）。 

支撐架金屬基

材耐蝕性能 

若採用鋼構基材，應為一般結構用鋼材（如 ASTMA709、

ASTMA36、A572等）或冷軋鋼構材外加表面防蝕處理，或

耐候鋼材（如 ASTMA588，CNS4620，JISG3114等）。若採

用鋁合金支架，應為 6005-T5、6061-T5之材質，並施以陽極

處理，並符合結構安全要求。 

鋼構基材表面處理，須以設置地點符合 ISO9223之腐蝕環境

分類等級，符合當地大氣、海水腐蝕環境條件等級處理基

準，並施以抗腐蝕性能之表面處理如塗裝、金屬鍍層。採用

鋁合金基材，其表面處理採用陽極處理厚度 14𝜇m以上，壓

克力透明漆 7𝜇m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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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塭堤型：係於既有土堤道路空間設置，設置方式與一般地面型

相同。  

1. 塭堤型示意圖 

 

 

 

 

 

 

 

 

 

 

2. 塭堤型俯視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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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規格要求 

項目 規格要求 

柱高 

考量整地機械作業空間，設置柱高起算點為太陽能板下緣算起

建議至少達 3公尺，且太陽能板下緣高程應高於 50 年重現期

之暴潮水位。 

斜率 斜率建議以 6到 8度範圍內為佳。 

結構跨距 

考量養殖實務，結構柱沿堤寬設置間距建議宜以塭堤作為設置

範圍。如太陽光電設施需向外延伸至魚塭水域，並設置結構柱

於養殖池內，應以塭堤兩側空間作為結構柱之可設置範圍，並

以不影響漁獲採收作業及陽光照射魚塭水體、池水生態、水中

溶氧及養殖收益等為原則。 

支撐架與連結

主件設計 

應符合「建築物耐風設計規範及解說」之規定，在 32.5公尺/

秒以下地區者，須採用 32.5公尺/秒之平均風速作為基本設計

風速，另若高於 32.5公尺/秒地區者，須採用各地區之平均風

速作為基本設計風速，並考量陣風反應因子（G）。 

支撐架金屬基

材耐蝕性能 

若採用鋼構基材，應為一般結構用鋼材（如 ASTMA709、

ASTMA36、A572等）或冷軋鋼構材外加表面防蝕處理，或耐

候鋼材（如 ASTMA588，CNS4620，JISG3114等）。 

鋼構基材表面處理，須以設置地點符合 ISO9223之腐蝕環境

分類等級，符合當地大氣、海水腐蝕環境條件等級處理基準，

並施以抗腐蝕性能之表面處理如塗裝、金屬鍍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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